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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資料，包括闢設行㆟專用區計劃的交通影響評估結果，以及擬建

貫穿軒尼詩道的㆞㆘行㆟通道購物街的詳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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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的推行細節時，我們會審慎考慮所涉及的支出需要和遵守私㆟產

權方面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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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

擬 議 銅 鑼 灣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圖 則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擬 議 銅 鑼 灣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圖 則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擬 議 銅 鑼 灣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圖 則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擬 議 銅 鑼 灣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圖 則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

1 . 1 簡 介簡 介簡 介簡 介

1 . 1 . 1  這 項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是 ㆒ 個 概 括 性 的 分 析 ， 其 主 要 目

的 是 顯 示 在 擬 議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圖 則 內 各 建 議 的 初

步 可 行 性 。 在 推 行 各 有 關 建 議 的 時 候 ， 必 須 因 應 當

時 交 通 流 量 的 轉 變 ， 適 當 ㆞ 調 節 對 交 通 影 響 的 評

估 。 因 該 圖 則 內 很 多 建 議 將 會 是 ㆗ 至 長 期 推 行 的 ，

所 以 屆 時 需 要 進 行 更 詳 細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， 以 確 定

它 們 對 交 通 的 實 質 影 響 。

1 . 1 . 2  在 這 項 交 通 評 估 ㆗ ， ㆓ 零 零 六 年 、 ㆓ 零 ㆒ ㆒ 年 及 ㆓

零 ㆒ 六 年 分 別 定 為 「 短 期 」 、 「 ㆗ 期 」 及 「 長 期 」

的 基 準 點 。

1 . 2 車 輛 交 通 影 響車 輛 交 通 影 響車 輛 交 通 影 響車 輛 交 通 影 響

1 . 2 . 1 就 ㆓ 零 零 六 年 、 ㆓ 零 ㆒ ㆒ 年 及 ㆓ 零 ㆒ 六 年 這 ㆔ 個 研

究 年 度 的 車 輛 交 通 影 響 所 作 的 分 析 涉 及 ㆘ 列 範

疇 ：

 車 輛 交 通 影 響 ( 以 ㆞ 區 交 通 模 型 ( ㆓ 零 零 六 年 及

㆓ 零 ㆒ ㆒ 年 ) 流 量 及 安 建 顧 問 公 司 自 製 的 ㆓ 零 ㆒

六 年 交 通 模 型 流 量 作 參 考 ) ；

 行 ㆟ 流 量 ；

 有 關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的 提 供 及 服 務 的 影 響 ；

 通 往 各 建 築 物 的 車 輛 通 道 ； 以 及

 路 旁 及 街 道 以 外 的 泊 車 設 施 ； 以 及

 路 旁 ㆖ 落 客 貨 設 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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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2 . 2 在 這 項 車 輛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㆗ ， 我 們 採 用 了 運 輸 署 為

該 區 製 備 的 ㆞ 區 交 通 模 型 ( ㆘ 稱「 ㆞ 區 交 通 模 型 」) 。
在 決 定 這 個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建 議 對 車 輛 交 通 所 造 成

的 概 括 影 響 時 ， 所 運 用 的 基 本 方 法 是 為 ㆞ 區 交 通 模

型 的 網 絡 編 碼，以 反 映 網 絡 的 轉 變，並 比 較 ㆒ 個「 無

為 」 的 參 考 情 況 與 ㆒ 個 「 有 為 」 的 計 劃 情 況 ， 以 評

估 兩 者 在 通 道 流 量 ( 更 改 路 線 ／ 改 道 ) 和 路 口 容 車

量 ， 以 及 交 通 延 誤 和 車 龍 問 題 方 面 的 分 別 。 雖 然 ㆓

零 零 六 年 及 ㆓ 零 ㆒ ㆒ 年 均 已 備 有 ㆞ 區 交 通 模 型 ， 但

㆓ 零 ㆒ 六 年 的 ㆞ 區 交 通 模 型 目 前 尚 未 製 成 。 因 此 ，

顧 問 公 司 在 評 估 ㆓ 零 ㆒ 六 年 的 情 況 時 ， 採 用 了 ㆒ 個

自 製 的 ㆓ 零 ㆒ 六 年 模 型 ， 而 該 模 型 是 顧 問 公 司 為 九

廣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合 約 S D C 7 0 0 號 的 項 目 所 製 備 ， 並

以 政 府 就 第 ㆔ 次 整 體 運 輸 研 究 所 製 成 的 最 新 全 港

矩 陣 模 型 的 港 島 北 區 分 割 部 分 為 基 礎 的 。 所 有 參 考

情 況 的 交 通 模 型 已 作 更 新 ， 以 加 入 所 有 因 運 輸 署 近

期 在 該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圖 則 ㆞ 區 ( ㆘ 稱 「 圖 則 區 」 ) 內
實 施 行 ㆟ 專 用 區 計 劃 而 對 道 路 網 帶 來 的 改 變 。

1 . 2 . 3 短 至 長 期 ( ㆓ 零 零 六 、 ㆓ 零 ㆒ ㆒ 及 ㆓ 零 ㆒ 六 年 ) 的 交

通 評 估 詳 情 將 於 ㆘ 文 各 部 分 闡 述 。

短 期短 期短 期短 期  –  ㆓ 零 零 六 年㆓ 零 零 六 年㆓ 零 零 六 年㆓ 零 零 六 年

短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短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短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短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

1 . 2 . 4 在 分 析 ㆓ 零 零 六 年 的 計 劃 情 況 時 ， ㆓ 零 零 六 年 的 ㆞

區 交 通 模 型 參 考 網 絡 已 作 更 新 ， 並 更 改 模 型 網 絡 及

容 量 ， 以 反 映 ㆒ 套 擬 議 的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計 劃 ， 即 ：

 在 永 久 關 閉 興 利 ㆗ 心 停 車 場 及 把 渣 甸 坊 的 ㆖ 落

貨 處 遷 移 到 利 園 山 道 之 後，把 啟 超 道 及 介 乎 啟 超

道 與 白 沙 道 之 間 的 恩 平 道 北 面 路 段 闢 作 全 日 行

㆟ 專 用 區 ；

 在 駱 克 道 ／ 波 斯 富 街 路 口 進 行 路 口 改 善，把 波 斯

富 街 西 面 橫 過 駱 克 道 的 行 ㆟ 過 路 處 由 5 . 0 米 擴 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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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8 . 0 米 ， 並 把 行 ㆟ 綠 燈 亮 着 時 間 延 長 6 秒 。

1 . 2 . 5 圖 則 區 內 有 可 能 受 擬 議 短 計 劃 影 響 的 主 要 路 口 均

經 過 評 估 ， 評 估 結 果 撮 錄 於 表 1 . 1 內 。 根 據 評 估 結

果 ， 所 有 經 評 估 的 路 口 在 參 考 情 況 及 計 劃 情 況 ㆘ 的

運 作 均 沒 有 超 出 負 荷 。 這 顯 示 出 擬 議 的 短 期 計 劃 不

會 對 附 近 的 主 要 路 口 的 運 作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這 個 評

估 結 果 亦 是 在 預 期 之 內 ， 因 為 擬 議 的 行 ㆟ 環 境 規 劃

計 劃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道 路 網 絡 的 重 大 改 變 。

表表表表 1 . 1 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 – 短 期短 期短 期短 期 ( 2 0 0 6 )

2 0 0 6 參考情況參考情況參考情況參考情況 2 0 0 6 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

路口路口路口路口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駱克道／波斯富街 2 4 % 3 8 % 1 3 % 2 6 %
軒尼詩道／波斯富街 3 9 % 4 6 % 4 0 % 4 5 %
怡和街／渣甸街 5 1 % 3 1 % 5 1 % 3 1 %
禮頓道／波斯富街 1 9 1 % 1 3 5 % 1 9 0 % 1 3 5 %
禮頓道／加路連山道 7 8 % 11 6 % 7 9 % 11 9 %
禮頓道／邊寧頓街 4 0 % 2 5 % 4 0 % 2 5 %

註 解 ： 道 路 路 口 的 表 現 是 根 據 該 街 燈 號 管 制 路 口 的

預 留 容 車 量 的 百 分 比 所 評 估 的 。 正 數 （ 即 較 0 % 為

大 ） 代 表 該 路 口 運 作 令 ㆟ 滿 意 ， 而 負 數 則 代 表 該

路 口 己 不 勝 負 荷 。

1 . 2 . 6 總 括 而 言 ， 評 估 結 果 顯 示 所 有 經 評 估 的 主 要 路 口 在

㆓ 零 零 六 年 的 參 考 情 況 和 計 劃 情 況 ㆘ 的 運 作 均 沒

有 超 出 負 荷 。

㆗ 期㆗ 期㆗ 期㆗ 期  –  ㆓ 零 ㆒ ㆒ 年㆓ 零 ㆒ ㆒ 年㆓ 零 ㆒ ㆒ 年㆓ 零 ㆒ ㆒ 年

擬 議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擬 議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擬 議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擬 議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

1 . 2 . 7 擬 議 灣 仔 ㆞ 區 交 通 改 善 計 劃 假 定 在 ㆓ 零 ㆒ ㆒ 年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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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經 啟 用 。 分 析 參 考 情 況 及 計 劃 情 況 所 使 用 的 ㆞ 區

交 通 模 型 已 因 應 該 計 劃 而 作 出 修 訂 。

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

1 . 2 . 8 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假 定 會 在

㆓ 零 ㆒ ㆒ 年 建 成 ， 而 白 沙 道 附 近 ㆒ 帶 ㆒ 些 現 有 路 旁

公 共 車 輛 總 站 屆 時 將 會 遷 移 至 這 個 新 的 公 共 交 通

交 匯 處 。 根 據 運 輸 署 提 供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加 路 連 山 道

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可 供 專 利 巴 士 及 綠 色

專 線 小 巴 使 用 ，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表 1 . 2 。

表表表表 1 . 2 　 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計 劃 服 務　 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計 劃 服 務　 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計 劃 服 務　 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計 劃 服 務

服務種類服務種類服務種類服務種類 計劃路線編號計劃路線編號計劃路線編號計劃路線編號

專利巴士 5B、 8X、 92、 2A、 8、 25(途經 )
及 26(途經 )

綠巴專線小巴 14M、 21A、 21M、 28、 30、 69

1 . 2 . 9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布 局 設 計 及 擬 議 交 通 安 排 將

由 政 府 進 ㆒ 步 詳 細 研 究 。

1 . 2 . 10 ㆓ 零 ㆒ ㆒ 年 的 交 通 模 型 ㆗ 加 入 了 擬 議 的 加 路 連 山

道 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及 有 關 的 交 通 安

排 ， 以 便 進 行 評 估 。 根 據 表 1 . 2 所 載 的 計 劃 公 共 交

通 服 務 資 料 推 算 ， 該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所 產 生 的 交 通

流 量 約 為 每 方 向 每 小 時 5 2 輛 專 利 巴 士 及 3 0 輛 綠 色

專 線 小 巴 。

㆗ 環 灣 仔 繞 道 及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㆗ 環 灣 仔 繞 道 及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㆗ 環 灣 仔 繞 道 及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㆗ 環 灣 仔 繞 道 及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

1 . 2 . 11 在 ㆞ 區 交 通 模 型 ㆗ ，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假 定 在 ㆗ 期 內 建

成 。 因 此 ， 就 ㆗ 期 情 況 而 言 ，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所 提 供

的 額 外 東 西 走 向 通 道 容 量 可 使 取 道 現 有 東 西 走 向

通 道 的 交 通 得 以 減 少 。 這 些 現 有 東 西 走 向 通 道 包 括

維 園 道 、 告 士 打 道 、 軒 尼 詩 道 及 禮 頓 道 。 此 外 ，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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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 可 能 在 ㆓ 零 ㆒ ㆒ ／ ㆒ ㆓ 年 度

通 車 ， 預 計 屆 時 的 道 路 交 通 需 求 及 過 海 巴 士 服 務 需

求 均 會 ㆘ 降 。

1 . 2 . 12 ㆖ 述 新 增 道 路 ／ 鐵 路 基 礎 設 施 的 建 成 ， 提 供 ㆒ 個 適

當 時 機 ， 把 介 乎 波 斯 富 街 與 邊 寧 頓 街 之 間 的 ㆒ 段 軒

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通 道 轉 作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 。 屆

時 ， 其 他 目 前 使 用 這 段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的 車 輛 將

要 改 道 其 他 東 西 走 向 的 通 道 ， 例 如 維 園 道 、 告 士 打

道 、 希 慎 道 及 禮 頓 道 。

1 . 2 . 13 若 ㆒ 般 交 通 在 改 道 後 不 再 使 用 該 通 道 ， 該 通 道 便 有

機 會 收 窄 為 每 方 向 ㆒ 條 行 車 線 加 電 車 路 。 這 情 況 有

利 於 擴 闊 軒 尼 詩 道 兩 旁 的 行 ㆟ 路 ， 以 提 升 行 ㆟ 流

量 。 由 於 有 大 量 巴 士 在 該 走 廊 ㆖ 落 乘 客 ， 因 此 須 維

持 長 度 足 夠 的 巴 士 ㆖ 落 客 位 及 不 應 在 巴 士 及 電 車

路 之 間 設 立 分 隔 限 制 。 該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 的 擬

議 交 通 措 施 會 於 ㆘ 文 進 ㆒ 步 討 論 。

軒 尼 詩 道軒 尼 詩 道軒 尼 詩 道軒 尼 詩 道 –怡 和 街 擬 闢 作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怡 和 街 擬 闢 作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怡 和 街 擬 闢 作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怡 和 街 擬 闢 作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

1 . 2 . 14 在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轉 作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 的 擬

議 計 劃 ㆗ ， 將 採 用 怡 和 街 ／ 邊 寧 頓 街 燈 號 管 制 計

劃 ， 以 改 善 西 行 公 共 交 通 路 線 由 高 士 威 道 轉 入 怡 和

街 的 情 況 。 該 燈 號 管 制 計 劃 是 「 港 島 北 及 九 龍 西 區

域 交 通 研 究 – 附 加 工 作 ， 行 ㆟ 環 境 改 善 研 究 最 後 報

告 」 所 提 出 的 ㆒ 項 建 議 。 根 據 該 擬 議 燈 號 管 制 計

劃 ， 在 電 車 路 以 南 的 兩 條 東 行 行 車 線 會 轉 為 西 行

線 ， 讓 高 士 威 道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車 輛 可 以 直 接 轉 入

怡 和 街 。

1 . 2 . 15 在 軒 尼 詩 道 ／ 波 斯 富 街 路 口 的 位 置 ， 須 略 為 修 改 軒

尼 詩 道 東 行 線 的 道 路 形 狀 ， 以 限 制 單 ㆒ 行 車 線 ㆖ 的

車 輛 駛 到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 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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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2 . 16 此 外 ， 在 高 士 威 道 2 - 6 號 門 外 的 現 有 行 ㆟ 過 路 線 亦

擬 加 闊 ， 使 行 ㆟ 可 從 整 條 高 士 威 道 的 任 何 位 置 橫 過

馬 路 。

1 . 2 . 17 根 據 現 時 的 巴 士 班 次 時 間 表 ， 在 繁 忙 時 間 內 沿 軒 尼

詩 道 – 怡 和 街 通 道 行 駛 的 東 行 巴 士 線 有 5 1 條 ， 西 行

巴 士 線 有 3 1 條 ， 相 等 於 每 小 時 約 3 0 0 輛 東 行 巴 士

及 2 5 0 輛 西 行 巴 士 的 流 量 。 此 外 ， 沿 軒 尼 詩 道 – 怡

和 街 的 擬 議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 兩 旁 合 共 設 有 ㆕

個 巴 士 停 車 灣 ， 即 在 東 行 線 ㆒ 方 設 有 兩 個 3 9 米 長

的 停 車 灣 及 在 西 行 線 ㆒ 方 設 有 兩 個 5 2 米 長 的 停 車

灣 。

㆗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㆗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㆗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㆗ 期 計 劃 交 通 分 析

1 . 2 . 18 在 分 析 ㆓ 零 ㆒ ㆒ 年 的 「 計 劃 情 況 」 時 ， ㆓ 零 ㆒ ㆒ 年

的 ㆞ 區 交 通 模 型 「 參 考 」 網 絡 已 作 更 新 ， 以 加 入 ㆗

期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計 劃 的 ㆒ 套 建 議 ， 當 ㆗ 包 括 短 期 建

議 及 ：

 把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( 介 乎 波 斯 富 街 與 邊 寧 頓 街

之 間 ) 闢 作 「 電 車 及 巴 士 專 用 走 廊 」 。 該 走 廊 由

兩 條 直 通 行 車 線 ( 每 方 向 各 ㆒ 條 ) 和 電 車 路 組

成 ， 並 附 連 新 的 行 ㆟ 過 路 線 供 橫 過 糖 街 、 邊 寧 頓

街 及 高 士 威 道 ；

 在 白 沙 道 及 蘭 芳 道 的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總 站 遷 移 往

新 的 加 路 連 山 道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後，把 白 沙 道 及

介 乎 白 沙 道 與 蘭 芳 道 之 間 的 ㆒ 段 恩 平 道 闢 作 全

日 行 ㆟ 專 用 區 。

1 . 2 . 19 根 據 ㆗ 期 建 議 而 進 行 的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 結 果 載 於

表 1 . 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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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表表表 1 . 3 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 – ㆗ 期㆗ 期㆗ 期㆗ 期 ( 2 0 1 1 )

2 0 11 參考情況參考情況參考情況參考情況 2 0 11 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

路口路口路口路口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駱克道／波斯富街 2 8 2% 2 9 8% 2 3 5% 3 7 8%
軒尼詩道／波斯富街 7 3 % 5 9 % 1 0 % - 3 %
怡和街／渣甸街 7 0 % 5 4 % 3 3 % 2 9 %
軒尼詩道／邊寧頓街 * - - 1 5 % 9 %
高 士 威 道 ／ 銅 鑼 灣 道

／怡和街

6 4 % 4 7 % 7 5 % 6 9 %

禮頓道／波斯富街 1 8 5% 9 3 % 2 2 5% 1 0 8%
禮頓道／加路連山道 80% 95% 133% 110%
禮頓道／邊寧頓街 66% 32% 69% 69%

* 註 解 ： 在 ㆓ 零 ㆒ ㆒ 年 參 考 情 況 ㆗ ， 軒 尼 詩 道 / 邊 寧 頓

街 路 口 是 非 受 交 通 調 控，因 此 路 口 容 車 量 的 評 估 並 不 適 用 。

但 在 ㆓ 零 ㆒ ㆒ 年 計 劃 情 況 ㆗，該 路 口 會 被 改 為 街 燈 號 管 制 路

口 。

1 . 2 . 20 根 據 路 口 評 估 的 結 果 ， 軒 尼 詩 道 ／ 波 斯 富 街 的 路 口

將 會 負 荷 過 重 ， 而 軒 尼 詩 道 ／ 邊 寧 頓 街 的 路 口 則 會

接 近 飽 和 。 此 外 ， 沿 禮 頓 道 的 主 要 路 口 預 計 仍 有 剩

餘 容 車 量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再 進 行 了 ㆒ 項 概 括 評 估 ， 以

確 定 禮 頓 道 沿 路 的 剩 餘 容 車 量 ， 從 而 決 定 有 多 少 途

經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通 道 的 巴 士 路 線 有 可 能 改 經 禮

頓 道 。

1 . 2 . 21 為 了 改 善 沿 軒 尼 詩 道 的 負 荷 過 重 路 口 或 接 近 飽 和

路 口 的 情 況 ， 途 經 禮 頓 道 約 1 0 條 西 行 巴 士 線 及 5 0
條 東 行 巴 士 線 應 在 繁 忙 時 間 改 經 禮 頓 道 。 在 實 行 這

個 擬 議 巴 士 改 道 計 劃 後 ， 有 關 路 口 的 備 用 容 車 量 的

改 善 情 況 撮 錄 於 表 1 . 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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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表表表 1 . 4 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 – ㆗ 期㆗ 期㆗ 期㆗ 期 ( 2 0 1 1 ) 加 入 巴 士 改 道加 入 巴 士 改 道加 入 巴 士 改 道加 入 巴 士 改 道

2011 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 2011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 +巴士改道巴士改道巴士改道巴士改道

路口路口路口路口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軒尼詩道／波斯富

街

10% -3% 10% 10%

怡和街／渣甸街 33% 29% 33% 30%
軒尼詩道／邊寧頓

街

15% 9% 15% 10%

禮頓道／波斯富街 225% 108% 225% 93%
禮頓道／加路連山

道

133% 110% 133% 95%

禮頓道／邊寧頓街 69% 69% 69% 60%

1 . 2 . 22 從 表 1 . 4 所 見 ， 所 有 受 擬 議 巴 士 改 道 影 響 的 路 口 在

運 作 ㆖ 並 沒 有 超 出 負 荷 。 由 此 所 得 的 結 論 是 ， 在 實

施 擬 議 的 ㆗ 期 計 劃 時 ， 所 有 在 圖 則 區 內 的 主 要 路 口

在 運 作 ㆖ 均 不 會 超 出 負 荷 。

1 . 2 . 23 總 括 而 言 ， 在 評 估 ㆗ 期 建 議 時 ， 主 要 以 現 時 使 用 軒

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作 為 根 據 ， 並 加 入

由 運 輸 署 提 供 有 關 巴 士 路 線 遷 移 或 改 道 往 擬 議 的

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資 料 。 除 假 設 若 干 巴 士 路 線

會 由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通 道 轉 往 禮 頓 道 通 道 外 ， 並

沒 有 假 設 公 共 交 通 有 其 他 重 組 。 然 而 ， ㆗ 期 建 議 的

落 實 取 決 於 是 否 能 建 成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， 以 減 少 圖 則

區 內 主 要 的 東 西 走 向 通 道 的 交 通 量 。

1 . 2 . 24 在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 完 成 後 ，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 沿

途 的 過 海 巴 士 數 量 很 可 能 會 ㆘ 降 ， 但 這 情 況 尚 待 進

㆒ 步 詳 細 研 究 。 由 於 就 ㆗ 期 情 況 所 進 行 的 概 略 分 析

並 沒 有 考 慮 過 海 巴 士 有 任 何 減 少 ， 因 此 表 1 . 3 及 表

1 . 4 所 載 的 結 果 屬 於 較 保 守 的 評 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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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期長 期長 期長 期  –  ㆓ 零 ㆒ 六 年㆓ 零 ㆒ 六 年㆓ 零 ㆒ 六 年㆓ 零 ㆒ 六 年

擬 議 的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擬 議 的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擬 議 的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擬 議 的 灣 仔 單 程 迴 旋 交 通 系 統

1 . 2 . 25 在 參 考 情 況 及 計 劃 情 況 ㆗ 均 假 定 擬 議 的 灣 仔 ㆞ 區

交 通 改 善 計 劃 會 在 ㆓ 零 ㆒ ㆒ 年 啟 用 。

1 . 2 . 26 就 長 期 情 況 而 言 ， 假 定 會 在 圖 則 區 的 外 圍 增 設 兩 個

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以 便 利 公 共 交 通 的 遷 移 、 重 組 及

縮 短 路 線 。 兩 個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分 別 位 於 維 多 利 亞

公 園 及 鵝 頸 街 市 附 近 。 連 同 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

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這 些 交 匯 處 的 設 立 將 可 促 使 在 圖

則 區 內 大 部 分 的 路 旁 公 共 車 輛 總 站 進 ㆒ 步 減 少 。

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

1 . 2 . 27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在 設 計 ㆖ 可 作 配

合 ， 以 供 專 利 及 非 專 利 巴 士 、 小 巴 及 的 士 使 用 。 此

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可 利 便 遷 移 及 縮 短 巴 士 路 線 ， 並 可

提 供 巴 士 接 駁 巴 士 的 轉 車 設 施 ， 以 減 少 由 港 島 東 部

前 往 銅 鑼 灣 的 巴 士 數 量 及 途 經 東 區 海 底 隧 道 的 巴

士 路 線 。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可 望 容 納 所 有 現 存 的 路

旁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， 特 別 是 現 時 在 軒 尼 詩 道 以 北 的 街

道 及 渣 甸 街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。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

出 入 口 預 算 途 徑 皇 室 大 廈 對 面 的 告 士 打 道 及 高 士

威 道 。

1 . 2 . 28 在 此 項 評 估 ㆗ ，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假 定 可 容 納 ㆘ 列

服 務 ：

 最 多 八 條 專 利 巴 士 路 線

 最 多 八 條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路 線

 最 多 供 八 輛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輪 候 的 空 間

 最 多 8 0 米 長 的 的 士 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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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2 . 29 根 據 以 ㆖ 有 關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所 提 供 設 施 的 假

定 ， 概 略 估 計 的 最 高 交 通 流 量 約 為 每 方 向 每 小 時 8 0
輛 專 利 巴 士 、 4 0 輛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、 4 0 輛 公 共 小 型

巴 士 及 2 4 0 輛 的 士 。

1 . 2 . 30 估 計 往 來 此 交 通 交 匯 處 與 銅 鑼 灣 區 之 間 的 行 ㆟ 主

要 取 道 記 利 佐 治 街 。 該 位 置 現 有 過 設 施 將 不 足 以 應

付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預 計 產 生 的 大 量 行 ㆟ 。 因 此 ，

建 議 特 別 闢 設 ㆒ 條 行 ㆟ 隧 道 ， 作 為 直 接 往 來 此 公 共

交 通 交 匯 處 的 ㆒ 條 便 利 的 行 ㆟ 通 道 。

鵝 頸 街 市 附 近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鵝 頸 街 市 附 近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鵝 頸 街 市 附 近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鵝 頸 街 市 附 近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

1 . 2 . 31 鵝 頸 街 市 附 近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( 確 實 位 置 有 待 進

㆒ 步 研 究 ) 預 計 有 助 縮 短 南 區 的 巴 士 路 線，從 而 進 ㆒

步 減 少 行 走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的 巴 士 數 量 。 初 步 假

設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可 容 納 最 多 六 條 巴 士 路 線 。 估

計 此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交 通 流 量 約 為 每 方 向 每 小

時 4 0 輛 專 利 巴 士 。

長 期 計 劃 交 通 情 況 分 析長 期 計 劃 交 通 情 況 分 析長 期 計 劃 交 通 情 況 分 析長 期 計 劃 交 通 情 況 分 析

1 . 2 . 32 ㆓ 零 ㆒ 六 年 的 「 計 劃 情 況 」 亦 同 樣 是 根 據 ㆓ 零 ㆒ 六

年 的 「 參 考 情 況 」 更 新 ， 以 反 映 道 路 網 絡 的 轉 變 ，

並 加 入 長 期 行 ㆟ 環 境 規 劃 計 劃 的 ㆒ 套 建 議 ， 當 ㆗ 包

括 短 期 和 ㆗ 期 建 議 ， 以 及 ：

 在 紅 色 小 巴 總 站 遷 移 致 維 多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

交 匯 處 後 ， 把 渣 甸 街 闢 為 全 日 行 ㆟ 專 用 區 ；

 把 圖 則 區 範 圍 內 所 有 街 道 的 限 制 車 速 降 低，只 有

波 斯 富 街 例 外，因 為 波 斯 富 街 是 連 接 告 士 打 道 與

禮 頓 道 的 主 要 南 北 走 向 通 道 。

1 . 2 . 33 表 1 . 5 載 列 就 長 期 情 況 而 進 行 的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 結

果 。 在 長 期 情 況 ㆗ ， ㆒ 如 ㆗ 期 情 況 ， 同 樣 假 定 了 若

干 行 走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的 巴 士 改 道 至 禮 頓 道 。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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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㆖ ， ㆒ 些 行 走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通 道 的 巴 士 可 以

遷 移 致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或 把 路 線

縮 短 ， 以 減 少 改 道 對 禮 頓 道 的 巴 士 數 量 。 由 於 本 研

究 屬 於 規 劃 的 範 疇 ， 因 此 整 體 巴 士 改 道 及 更 改 路 線

計 劃 的 詳 情 不 會 納 入 研 究 範 圍 。 在 詳 細 規 劃 階 段 ，

可 進 ㆒ 步 詳 細 研 究 有 可 能 改 道 的 路 線 及 有 機 會 縮

短 至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及 鵝 頸 街 市 公

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路 線 ， 以 及 附 近 ㆒ 帶 的 路 口 容 車 量

所 受 的 影 響 。

表表表表 1 . 5 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　 路 口 容 車 量 評 估 – 長 期長 期長 期長 期 ( 2 0 1 6 )

2 0 1 6 參考情況參考情況參考情況參考情況 2 0 1 6 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計劃情況

路口路口路口路口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上午上午上午上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下午下午下午下午

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繁忙時間

駱克道／波斯富街 255% 284% 212% 366%
軒尼詩道／波斯富街 71% 55% 10% 10%
怡和街／渣甸街 69% 52% 127% 132%
軒尼詩道／邊寧頓街 - - 17% 12%
高士威道／銅鑼灣道

／怡和街

59% 44% 77% 63%

禮頓道／波斯富街 167% 78% 197% 84%
禮頓道／加路連山道 67% 80% 118% 93%
禮頓道／邊寧頓街 57% 28% 61% 61%

1 . 2 . 34 根 據 概 括 評 估 的 初 步 結 果 ， 所 有 經 評 估 的 路 口 在 運

作 ㆖ 均 沒 有 超 出 負 荷 。

總 結總 結總 結總 結

1 . 2 . 35 就 擬 議 的 短 期 、 ㆗ 期 及 長 期 措 施 進 行 初 步 「 概 略 」

影 響 分 析 後 ， 所 得 的 結 論 是 這 些 建 議 是 可 以 達 成

的 ， 但 須 在 日 後 進 ㆒ 步 進 行 深 入 的 詳 細 設 計 研 究 。

1 . 2 . 36 概 括 而 言 ， 擬 議 的 短 期 計 劃 所 產 生 有 關 公 共 交 通 設

施 的 轉 變 不 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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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2 . 37 ㆗ 期 建 議 是 否 可 行 ， 取 決 於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的 建 成 ，

以 及 ㆒ 些 巴 士 路 線 的 遷 移 及 改 道 。 此 外 ， 在 評 估 ㆗

假 定 了 加 路 連 山 道 重 建 計 劃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已

啟 用 ， 而 且 已 按 政 府 建 議 遷 移 若 干 巴 士 路 線 及 綠 色

專 線 小 巴 路 線 。

1 . 2 . 38 長 期 建 議 可 行 與 否 ， 同 樣 取 決 於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的 建

成 ， 還 有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以 及 鵝

頸 街 市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啟 用 。 這 些 公 共 交 通 交

匯 處 有 助 於 遷 移 路 旁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， 以 騰 出 更 多 路

面 空 間 來 改 善 行 ㆟ 通 道 。 在 評 估 長 期 情 況 時 ， 同 樣

作 出 了 在 ㆗ 期 情 況 評 估 ㆗ 有 關 巴 士 改 道 措 施 的 假

定 。

1 . 2 . 39 可 能 在 ㆓ 零 ㆒ ㆒ ／ ㆒ ㆓ 年 間 建 造 完 成 的 沙 田 至 ㆗

環 鐵 路 線 ， 對 於 減 少 現 時 使 用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和

告 士 打 道 – 維 園 道 通 道 的 道 路 車 輛 交 通 ， 包 括 過 海

巴 士 ， 有 很 大 作 用 。 然 而 ， 在 評 估 ㆗ 期 及 長 期 情 況

時 均 沒 有 考 慮 在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線 建 成 後 ， 巴 士 數

量 很 可 能 會 減 少 。

1 . 2 . 40 長 遠 而 言 ， 圖 則 區 內 的 軒 尼 詩 道 – 怡 和 街 亦 會 有 機

會 被 改 為 電 車 專 用 走 廊 。 如 要 採 納 這 建 議 ， 圖 則 區

內 及 附 近 的 主 要 公 共 交 通 有 需 要 作 大 規 模 重 組 ， 包

括 提 供 巴 士 接 駁 巴 士 的 轉 車 設 施 及 採 取 巴 士 優 先

使 用 道 路 措 施 ， 使 巴 士 路 線 在 圖 則 區 的 外 圍 截 斷 ，

以 減 少 進 入 圖 則 區 的 巴 士 數 量 。 預 計 公 共 交 通 的 大

規 模 改 組 可 以 達 成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新 的 鐵 路 基 礎 設 施

相 繼 建 成 。 這 些 新 的 鐵 路 基 礎 設 施 包 括 西 鐵 、 東 鐵

支 線、九 龍 南 線 及 沙 田 至 ㆗ 環 線 ( 較 長 遠 而 言 更 可 能

包 括 ㆞ 鐵 北 及 南 港 島 線 )。 此 外 ， 交 通 限 制 措 施 研 究

及 策 略 性 交 通 檢 討 亦 提 出 多 個 改 組 公 共 交 通 的 建

議 。 這 些 建 議 會 使 途 經 銅 鑼 灣 的 巴 士 數 量 有 所 減 少

( 例 如 把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及 西 環 的 路 線 縮 短 至 灣 仔，以

及 把 東 區 海 底 隧 道 的 路 線 縮 短 至 位 於 ㆝ 后 或 維 多

利 亞 公 園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)。所 有 這 些 可 能 採 取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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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 施 定 會 有 助 於 日 後 在 銅 鑼 灣 區 闢 設 ㆒ 條 電 車 專

用 走 廊 。 不 過 ， 如 要 發 展 這 計 劃 ， 便 需 要 進 行 ㆒ 個

更 加 全 面 的 詳 細 研 究 ， 並 且 需 要 更 全 面 深 入 評 估 巴

士 改 組 的 規 模 及 相 關 的 基 礎 設 施 ， 以 及 研 究 詳 細 的

實 施 計 劃 。

1 . 2 . 41 總 括 而 言 ， 電 車 服 務 亦 應 改 良 ， 以 提 升 其 質 素 及 對

乘 客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藉 以 發 揮 電 車 的 主 要 功 能 ， 在 圖

則 區 內 提 供 高 效 的 接 駁 服 務 。

規 劃 署規 劃 署規 劃 署規 劃 署

㆓ 零 零 ㆕ 年 七 月㆓ 零 零 ㆕ 年 七 月㆓ 零 零 ㆕ 年 七 月㆓ 零 零 ㆕ 年 七 月



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

有 關 貫 穿 軒 尼 詩 道 的 ㆞ ㆘ 行 ㆟ 通 道 暨 購 物 街有 關 貫 穿 軒 尼 詩 道 的 ㆞ ㆘ 行 ㆟ 通 道 暨 購 物 街有 關 貫 穿 軒 尼 詩 道 的 ㆞ ㆘ 行 ㆟ 通 道 暨 購 物 街有 關 貫 穿 軒 尼 詩 道 的 ㆞ ㆘ 行 ㆟ 通 道 暨 購 物 街

的 補 充 資 料的 補 充 資 料的 補 充 資 料的 補 充 資 料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擬 議 建 造 軒 尼 詩 道 的 ㆞ ㆘ 行 ㆟ 通 道 暨 購 物 街

旨 在 為 興 利 ㆗ 心 、 崇 光 百 貨 及 銅 鑼 灣 ㆞ 鐵 站 提 供 直 接

或 間 接 的 連 繫 。 這 建 議 有 兩 大 目 的 ， 即 紓 緩 崇 光 百 貨

門 前 的 軒 尼 詩 道 行 ㆟ 過 路 處 的 行 ㆟ 擁 擠 情 況 ； 以 及 融

合 軒 尼 詩 道 以 南 和 以 北 的 零 售 設 施 。

2 . 這 項 目 的 零 售 設 施 元 素 有 助 於 提 高 這 項 目 在

商 業 角 度 ㆖ 的 可 行 性 及 增 加 這 通 道 對 行 ㆟ 的 吸 引 力 。

前 瞻

3 . 這 通 道 的 規 模 有 待 進 ㆒ 步 研 究。當 局 曾 就 通 道

作 初 步 的 研 究 。 為 決 定 通 道 的 接 駁 點 ， 當 局 須 與 興 利

㆗ 心 和 崇 光 百 貨 的 業 主 ， 以 及 ㆞ 鐵 公 司 進 ㆒ 步 商 議 。

4 . 這 項 目 的 實 施 須 予 深 入 研 究。當 局 對 不 同 模 式

的 實 施 情 況 及 批 ㆞ 方 法 持 開 放 態 度 。

5 . 行 ㆟ 通 道 的 建 造 成 本 將 會 由 此 項 目 的 發 展 商

負 責 。

房 屋 規 劃 地 政 局房 屋 規 劃 地 政 局房 屋 規 劃 地 政 局房 屋 規 劃 地 政 局

規 劃 署規 劃 署規 劃 署規 劃 署

二 零 零 四 年 七 月二 零 零 四 年 七 月二 零 零 四 年 七 月二 零 零 四 年 七 月


